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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法院两案例入选最高法《案事例中的法理情》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刘瑞东

案例一：

为直播带货引流数十次辱骂他人
一网络主播因侮辱罪获刑6个月

【案情简介】
2023年4月至10月，薛某某为博取关注，先后

数十次在某网络平台直播带货期间公开散布贾某
与前夫王某的家务纠纷，发布贾某的照片，并使用

“鸡”“下水道”等词语贬损贾某人格。其中，部分直
播场次的观看人数过千人，引起大量网友跟风辱骂
贾某。因遭受网络暴力，贾某先后于2023年6月、
2023年8月、2023年10月到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就
诊，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混合性焦虑和抑郁
障碍。2023年10月11日晚，贾某写下遗书割腕自
杀，因及时送医救治未危及生命。

薛某某还在某网络平台公布贾某的女儿就

读的学校，致贾某的女儿不堪同学议论，产生厌
世情绪，跟贾某发微信称“如果死了，骂声不就没
了”。2023年10月22日，经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测试，贾某的女儿为重度焦虑、重度抑郁，有中度
自杀风险。

2024年1月11日，薛某某到公安机关投案，但
未如实供述侮辱贾某的事实。即墨区人民检察院
以侮辱罪对薛某某提起公诉。案件审理过程中，薛
某某与贾某自愿达成和解，薛某某赔偿贾某经济损
失并取得贾某谅解。

【裁判结果】
即墨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薛某某在

信息网络平台公然侮辱他人，贬损他人人格，严重
危害社会秩序，其行为构成侮辱罪，应予惩处。考
虑到被告人薛某某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
损失并取得谅解，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据此，即墨法院以侮辱罪，一审判处被告人薛
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禁止被告人薛某某自刑罚
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三年内从事与网络
直播有关的经营活动。

【法官说法】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使世界进入到“人

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网民在网络上“大胆开麦”
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与
线下暴力行为不同，网络暴力借助网络平台实施，
是一种语言暴力，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持续时间
长，严重扰乱网络秩序、破坏网络生态，致使网络空
间戾气横行，有的造成他人“社会性死亡”，甚至精
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

本案中，被告人薛某某直播带货期间为博取关
注辱骂他人，伤人也终伤己。即墨法院提醒广大网
民，畅所欲言不代表为所欲为，每个公民在网上发
布内容时都应当遵纪守法、谨言慎行，如果发布的
内容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案例二：

提供虚假环评文件
四被告人悉数获刑

【案情简介】
林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指使汪某先后注册成

立了山东锦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悦华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倒卖环评报告资质页。靳某
通过他人居间介绍将其持有的环评工程师职业资
格证书挂靠在锦华公司，并收取“挂靠费”35000
元。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林某某等人大肆招
揽业务，在环评工程师靳某等人未参与任何编制、
公司未开展任何环评工作的情况下，伪造环评工程
师签名，将盖有锦华公司、悦华公司印章的环评报
告资质页通过谷某等人对外出售，用于编制虚假环
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900余份，违法所得近80万
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余万元。

【裁判结果】
即墨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某作为承担

环境影响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伙同汪某、谷
某、靳某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扰乱环

评市场秩序，危害生态环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情
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依法
应予惩处。

据此，即墨法院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一审
分别判处被告人林某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50万元；被告人汪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7万元；被告人谷某有期徒刑1年2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被告人靳某有期徒刑1
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没收四名被
告人违法所得。

【法官说法】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本大计，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环境影响评价是环境风险的
过滤器、安全阀，守住环境质量和环境风险的底线，
对协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环评报告弄虚作假，严重扰
乱环评市场秩序，破坏生态环境。

法院依法惩治危害生态环境类犯罪，严格贯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案件的事实、证据、情节和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四名被告人作出上述判罚。
四名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的基础上，还应继续认真悔
过、反省，切实认识自身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
后果，以实际行动弥补过错，现身说法，警示他人。
每一名环评行业从业人员务必引以为戒，认真履
职，严守环评质量底线，严格依法依规做好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发挥环评的源头预防作用，抵制各类
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

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编写的
《案事例中的法理情》正式出版。该书
精选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68个
典型案例和实践中形成的24个典型事
例，涵盖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条线、立
案审判执行等各环节。其中，青岛市即
墨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薛某某侮辱案、林
某某等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入选。

善意执行暖民心 十年积案终化解
莱西法院以温情调解架起沟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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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消防宣传进集市 传递安全知识零距离
为切实增强广大居

民的消防安全意识，1月
27日，青岛市黄岛区消
防救援大队走进辖区王
台大集，开展消防宣传活
动（右图）。

活动现场，消防宣传
员向摊点业户及居民发
放宣传资料，并结合家庭
与集市防火特点，详细讲
解了日常用火、用电、用
气安全，以及电动自行车
充电注意事项等。针对
业户们提出的如何排查
摊位火灾隐患、如何扑救
初期火灾等问题，宣传人
员也给予了耐心细致的解答。一张张宣传单将
实用的防火、逃生知识精准送到居民手中，提升
了辖区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营造了“人人关注消防、人人参与消防”的良好
氛围。

下一步，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开展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
消防宣传覆盖面，推动消防安全知识深入人心，
共同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

（通讯员 李清浩 李泽玥）

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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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消防大队开展“队站开放日”活动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消防
安全教育，增强广大师生的
消防安全意识，提升自防自
救能力，近日，青岛平安路第
二小学师生走进市北区消防
救援大队杭州路消防救援
站，“零距离”体验消防生活，
学习消防知识（右图）。

当天，在车辆器材展示
区，消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详细介绍了消防车辆的
种类、功能以及随车装备，学
生们认识了消防水带、水枪、
破拆工具、空气呼吸器等专
业器材，了解了它们在灭火
救援中的具体用途和使用场景。消防员还结合
校园和家庭生活实际，讲解了如何预防火灾、如
何正确报警、在火场中如何科学逃生自救等实
用消防安全知识，叮嘱学生们要时刻注意用火
用电安全。

通过此次“队站开放日”活动，师生们对消

防救援工作有了更直观、更全面的认识，学到了
丰富的消防安全知识，掌握了基本的自防自救
技能，有效提升了消防安全素养。此次活动为
构建平安校园，营造“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
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消防宣传氛围奠定
了坚实基础。 （通讯员 邵俊杰）

新年新气象，普法正当时。连日来，青岛市市
北区人民法院为辖区中小学生送上量身定制的“法
治第一课”。

近日，青岛第十七中学师生受邀走进市北法
院，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法治研学之旅。市北
法院海伦法庭干警带领师生依次参观了刑事审
判法庭、青少年普法教育基地以及少年圆桌法
庭。在青少年普法教育基地内，海伦法庭干警
向同学们讲解与青少年有关的法律条款，提醒
同学们要尊法学法守法，并着重讲解了有关禁
毒、预防校园欺凌的相关法律知识。在少年法
庭，海伦法庭干警为同学们现场讲解了少年法
庭的特殊构造，使同学们对法院工作有了更直观

的认识，同学们通过试穿法袍活动体验法官职业
的庄严与神圣，多名学生表示日后愿从事法律工
作。市北法院法警大队法警以法警职业概况介
绍与未来职业规划为主题，与同学们进行了深入
交流与分享。

另外，市北法院干警、青岛监狱民警走进青岛
富源路小学，联合开展以“不做小霸王，争做文明小
卫士”为主题的预防校园欺凌专题讲座。通过案例
讲解、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多元形式，为同学们带
来一堂生动、深刻、实用的法治教育课。

下一步，市北法院将坚持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
法治宣传活动，以丰富形式和多样内容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被执行人疾病缠身难履行义务

2015年，李某、赵某以提供劳务受害为由起
诉刘某，莱西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刘某赔偿原告李
某、赵某各项损失共计16万元。

执行过程中，因未查控到被执行人刘某
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官多次前往刘某
住所地调查。其间，得知刘某罹患脑血栓、心
脏病等慢性病，长期的治疗不仅花光了其家
庭积蓄，也使其失去了稳定的劳动收入。刘
某多次向莱西法院提交病历，说明困难，申请
保留医疗费、暂缓强制执行，执行工作一度陷
入僵局。

善意文明执行终化解十年积案

十年来，执行干警多次前往刘某住处及医
院，一方面定期向申请人李某、赵某坦诚告知刘
某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积极搭建沟通桥梁，组
织双方调解，引导刘某认识诚信履行的意义，鼓
励其在自己和家庭能力范围内，尽力履行赔偿
义务。在干警耐心地劝导与协调下，刘某逐渐
树立履约意识，分批次向李某、赵某履行了部分
赔偿义务。近日，尽管生活拮据，但刘某仍尽力

筹措资金，将7万元现金一次性交付给申请人李
某、赵某。

十年间，李某、赵某感受到了刘某努力履
约的诚意和执行干警的责任担当，最终选择
谅解，与刘某握手言和。这场持续十年的纠
纷，在司法温情的浸润和双方相互谅解中执
行完毕。

该案的圆满化解，是莱西法院践行善意
文明执行理念的生动实践。执行工作中，莱
西法院始终坚持在维护法律权威、保障胜诉
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充分考量被执行
人的实际履行能力，兼顾法理与情理，通过柔
性执行、温情调解的方式，有效化解矛盾纠
纷，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
有机统一。

下一步，莱西法院将持续深化善意文明执
行工作举措，聚焦涉民生案件，尤其是长期未
结积案，既保持执行力度，又传递司法温度。
针对不同案件特点精准施策，灵活运用和解、
分期履行等多种执行手段，在破解执行难题的
同时，最大限度化解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在执行领域的急难愁盼问
题，让公平正义在执行“最后一公里”落地生
根、可感可触。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云浩 谭美娜

市北法院：新年“法治第一课”护航学生启新程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淦

被执行人刘某长期患病确无履行能力，十年积案深陷执行僵局。莱西
市人民法院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以温情调解架起沟通桥梁，守护申请人
李某、赵某的合法权益。

学生们参观少年圆桌法庭。


